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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投诉及建议事项

本报告书为二零一二年第三份季报，汇报二零一二年七月

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间的事项。

年度及季度趋势  

2. 交通投诉组在季内共收到由  5 845 名市民提出的  6 445 宗
投 诉 及 建 议 ， 包 括  119 宗 纯 粹 建 议 。 大 约  62%的 投 诉 人
（即  3 599 人）以电话提出投诉 /建议，其余  38%（即  2 246 人）
则以电子邮件、传真或邮寄方式提出投诉 /建议。个案数目较
上季的  5 403 宗上升  19.3%，与去年同季的  5 251 宗比较，则
上升  22.7 %。本季收到的个案数目上升，主要是有关公共交通
服务的个案增加所致。本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个案的分类列于

附件 A。 

3. 交通投诉组过去十年（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一年）收到的

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列于附件  B(i)。另一图表，列于附件  B(ii)，
则显示自二零零八年起每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  

4. 季内，共  4 689 宗个案（包括在过往季度未解决的个案）
的调查工作已完成。当中有  3 104 宗（66%）证实成立，不成立的
有 228 宗（5%），其余 1 357 宗（29%）则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追查。
这些个案的调查结果一览表列于附件  C。 

5. 季内，有关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共采纳  21 项由市民提
出的建议，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及交通情况，有关个案的概要列

于附件  D。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主席已向提出这些建议而又有提
供联络方法的人士发出谢函。

公共交通服务  

6.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 821 宗，较上季及
去年同季分别上升  19.7%及 25.6%。本季接获的投诉及建议的分类
列于附件  E(i)。自二零零八年起每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图
表，则列于附件  E(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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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巴士服务  

7. 季内，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2 102 宗，
较上季上升  47.5%，与去年同季比较，则上升  75.3%。个案数目上
升的主要原因，是有较多与服务班次有关的投诉，特别是涉及九龙

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的服务。 

8. 今季有关九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1 222 宗，上季有  
825 宗，去年同季则有  644 宗。今季的  1 222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
质量的个案有  90 宗（7%），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1 106 宗
（91%）。  

9. 今季有关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类专营权）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共有  160 宗，上季有  107 宗，去年同季则有  109 宗。今季
的 160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七宗（4%），而涉及服
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144 宗（90%）。  

10. 今季有关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新巴）服务的投诉及

建议共有  141 宗，上季有  105 宗，去年同季则有  114 宗。今季的  
141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六宗（4%），而涉及服务
水平的则有  133 宗（94%）。  

11. 有关九巴、城巴（第一类专营权）及新巴过去八个季度的

投诉 /建议的比较列于附件  F。

非专营巴士服务  

12. 今季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例如居民巴士服务及香港铁路

有限公司 (港铁 )接驳巴士）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6 宗，上季有  50 宗，
去年同季则有  30 宗。

公共小巴服务  

13. 今季有关公共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1 080 宗，
较上季上升  3.5%，与去年同季比较，则上升  9%。所有个案已转介
运输署或警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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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季内接获的公共小巴个案中，涉及专线小巴服务的投诉及

建议占  93%（即  1 008 宗）。上季及去年同季收到的个案数目分别
为 971 宗及  912 宗。专线小巴服务的个案数目比上季及去年同季
上升的原因，分别是有较多有关班次／载客量及服务班次稳定性的

投诉。今季的  1 008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134 宗
（13%），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861 宗（85%）。  

15. 其余  7%的个案（即  72 宗）则为有关红色小巴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上季及去年同季收到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72 宗及  79 宗。
今季的  72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有  57 宗（79%）。

的士服务  

16. 今 季 有 关 的 士 服 务 的 个 案 共 有  2 415 宗 ， 较 上 季

上升  10.5%，与去年同季比较，则上升  4.6%。有关的士服务过去
八个季度的投诉及建议的比较列于附件  G。 

17. 在季内收到的  2 415 宗个案中，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
个案有  2 355 宗（98%），上季则有  2 107 宗（96%）。有关的士
司机违规行为的投诉，包括司机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拒载、

驾驶行为不当、滥收车资、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不采用最

直接可行的路线等。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详细分类列于

附件 H。如投诉人愿意出庭作证，本组会把个案转交警方进一步调
查。季内，本组共转介  404 宗（17%）这类个案予警方处理。  

18. 警方在季内告知本组较早前转介的  309 宗个案的最新进
展。它们的分类如下：

个案数目 百分比  

(a) 已被票控 	  23 (34) 8 (8) 
(b) 投诉人撤销投诉 	  124 (155) 40 (38) 
(c) 	警方认为无足够证据 162 (220) 52 (54) 

进一步处理  
309  (409) 100 (100)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见，92%的个案因投诉人撤销投诉或证据不足而无法
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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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服务  

19. 季内，共有  162 宗涉及铁路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上季共有  
149 宗，去年同季则有  83 宗。今季  162 宗个案中，涉及港铁服务
的个案占  118 宗。

渡轮服务  

20. 有关渡轮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今季有六宗，上季共有  
12 宗，去年同季则有  23 宗。

交通情况  

21. 今季接获有关交通挤塞的投诉共有  74 宗，上季有  50 宗，
去年同季则有  70 宗。这些投诉涉及全港共  72 个地点，详情如下：

投诉数目 地点数目

港岛  28  (16) 27  (15) 

九龙  26  (19) 25  (16) 

新界  17  (14) 17  (12) 

其它  3  (1) 3  (1) 


总数  74 (50) 72 (44)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22. 投诉数目显示，受交通挤塞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为湾仔

（11 宗），油尖旺（九宗）及中西区（八宗）。有关各区交通及道
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的数目列于附件  I。 

23. 有关交通挤塞投诉的主要成因包括车辆阻塞、交通工程事

宜（例如交通灯号时间的分配、行车线安排及禁区的设立）及道

路工程。  

24. 今季共接获  39 宗有关交通管理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29 项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的要求。上季这些个案的数目分别为  37 宗及  
22 项，去年同季的数目则分别为  50 宗及  3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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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交通挤塞的投诉以及改善交通管理的建议（包括增加

交通标志及设备的意见），均已转交有关政府部门研究。

道路维修  

26. 今季有关道路维修的投诉有  48 宗，上季的数目为  49 宗，
去年同季的数目则为  56 宗。今季的  48 宗投诉中，涉及道路情况
的投诉占  19 宗，而关于交通灯失灵和交通标志损坏的投诉则占  
22 宗。  

27. 涉 及 较 多 有 关 道 路 维 修 的 投 诉 的 地 区 包 括 中 西 区

（五宗），油尖旺（五宗）及屯门（五宗）。

法例执行  

28. 季内，与交通法例执行事宜有关的投诉有  375 宗，较上季
上升  11.9%，与去年同季比较，则上升  6.2%。投诉个案主要是要
求当局对违例泊车及等候过久以致阻塞交通的驾车人士采取执法

行动。这些投诉均已转介警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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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季大事纪要及值得注意的个案

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会议

在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举行的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季会

上，各委员讨论了以下事项：

 (a) 	有关交通挤塞的投诉；

 (b) 	有关道路安全事宜的投诉及建议；

 (c) 	有关公共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d) 	交通投诉组二零一二年第二号季报。  

2. 各委员同意：

 (a) 	交通投诉组应密切监察有关交通挤塞、道路安全事宜和公

共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b) 	交通投诉组二零一二年第二号季报应呈递交通咨询委员会

审阅。

有关向高速公路驾车人士发布交通信息的关注  

3.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名市民对在高速公路发布交通信息表

示关注，特别是坏车和道路事故的消息，因为此举或有助提醒驾

车人士，从而避免路上再生意外。他建议高速公路的设计应顾及

这一点。  

4. 运输署指出，按照高速公路的设计标准，应有足够的视线

距离，让驾车人士以安全车速行驶并与前车保持适当行车距离时，

有足够时间察觉前方的路面和交通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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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运输署已在主要干线装设

电子交通管制及监察系统，以监察交通情况，利用行车线管制灯

号、可变车速限制标志和可变讯息显示屏来管制交通和发布实时

信息。运输署表示，大部分行车隧道和管制区均已装设完善的交

通管制及监察设施。该署进行道路改善工程时，也会一并扩大有

关系统，以尽量覆盖余下的主要干线。运输署现正在吐露港公路

和屯门公路的选定路段实施有关系统，作为道路扩阔工程的部分

项目。  

6. 交通投诉组已把运输署的答复转告投诉人，投诉人并没有

提出进一步意见。

有关香港交通灯号系统的投诉  

7. 交通投诉组于二零一二年七月接获一宗有关香港交通灯号

系统的投诉。投诉人认为，驾车人士总是优先使用道路，而行人

却要在交通灯控制过路处等候长时间后才可横过马路。他声称，

在本港大部分地区，行人等候的时间可长达十分钟。  

8. 运输署解释，交通灯号的设计，是要确保道路安全，以及

平衡道路交界处各条支路的交通和行人需要。交通灯号时间的长

短，取决于道路在每天不同时段的交通和行人流量。该署指出，

大部分交通灯控制的行人过路处均设有“按钮”，行人须按下按

钮启动行人绿灯模式，而启动后的行人绿灯等候时间，最长一般

约为两分钟。  

9. 运输署补充，该署人员将会实地视察和调校行车或行人灯

号时间，以维持车流和人流畅顺。此外，该署如接获警方或市民

有关交通灯运作的要求或意见，便会跟进调查，有需要时将会调

校灯号时间。投诉人获悉运输署的回复后，没有提出进一步意见。

有关巴士线限制的查询  

10. 一名市民于二零一二年九月投诉，谓在早上繁忙时段有专

营巴士以外的车辆不当使用香港理工大学外一条巴士线。他查询

非专营巴士或其它车辆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驶进巴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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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运输署解释，巴士线分为两种：标示巴士图案的巴士线只

准专营巴士使用，标示“巴士”二字的巴士线可供所有（包括非

专营）巴士使用。如果巴士线并非全日生效，则设有时间字牌列

明巴士线的生效时段，在生效时段以外，所有车辆均可使用巴士

线。在巴士线的起点前设有警告标志及道路标记，以提示其它驾

车人士，让他们有充裕时间驶往其它行车线。另一方面，驾车人

士可向运输署申请使用巴士线的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十二个月。

该署在审批申请时，将会视乎其使用目的、所涉路段的交通情况

和道路安全等因素，作个别考虑。  

12. 至于投诉人提及的巴士线，运输署指出该线全日二十四小

时只准专营巴士使用。交通投诉组已通知警方此事，而警方已在

该处采取执法行动。当局日后也将会继续采取适当行动，以改善

该处的交通情况。交通投诉组已通知投诉人运输署的答复和警方

的执法行动，投诉人并没有提出进一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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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题文章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背景

的士服务是其中一个经常引起投诉的主要范畴。涉及的士

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平均约占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个案的  50%。

投诉及建议统计数字  

2. 过去五年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如下：

年份 投诉／建议数目 增／减  

2007 7 717 -

2008 8 005 +3.7% 

2009 7 277 -9.1% 

2010 7 997 +9.9% 

2011 8 789 +9.9% 

3.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至 九 月 期 间 ， 交 通 投 诉 组 共 接 获  
6 735 宗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与去年同期接获的  6 700 宗
相比，微升  0.5%。的士服务投诉及建议按性质的分类载于附件  J。 

4. 在收到的  6 735 宗投诉及建议中，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
的个案有  6 540 宗 (97%)，去年同期该类个案则有  6 512 宗 
(97%)。在各种的士司机违规行为之中，涉及滥收车资和驾驶行为
不当的投诉增幅较为显著，前者增加  223 宗 (23.5%)，后者增加  102
宗 (13%)。不过，涉及其它种类的投诉数字则普遍下降，例如司机
拒载的个案减少了  133 宗 (8.2%)，司机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的个案
则减少了  123 宗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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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投诉外，另有  195 宗投诉关
乎的士阻塞交通及其它事宜 (例如车身状况、乘客服务及设施  )。与
去年同期的  188 宗比较，这类投诉增加了  3.7%。

改善措施  

6. 警务处是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法定机

关。在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九月期间，交通投诉组接获有关的士司

机违规行为的个案中，有  1 114 宗 (17%)的投诉人愿意出庭作证，
这些个案已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  

7. 另一方面，运输署和优质的士服务督导委员会 (督导委员
会 )1已推行多方面措施，以改善的士行业的服务水平。  

8. 在教育的士司机方面，运输署和督导委员会已发布的士司

机的服务标准、制作语文及的士运作自学课程，以及定期出版

《的士通讯》，藉此改进的士司机的服务态度和能力，以提供优

质服务。  

9. 在提高的士司机士气方面，督导委员会自二零零一年起

已透过举办的士司机嘉许计划，表扬服务良好的司机。截至

二零一一年年底，约有  6 500 位司机曾在计划下受到嘉许。运输署
和督导委员会在二零一零年优化这项计划，为的士司机提供更多

改善服务质素的诱因，并令乘客更 易 識别提供优质服务的司机。

优化措施包括：在的士站张贴海报；去信的士商会以邀请其属下

司机参加计划；以及在电台公布计划的内容等。  

10. 在的士司机形象方面，运输署和督导委员会改良了的士司

机证的设计和展示方式，以树立的士司机的专业形象，并让乘客

更容易看见司机证。由二零一零年三月起，所有的士司机均须展

示新的司机证。  

优质的士服务督导委员会 (督导委员会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成立，成员来自的士商会／
工会、香港旅游发展局、消费者委员会、区议会、运输及房屋局和运输署，以推广优

质的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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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协助的士乘客方面，运输署通过信息板、电子显示屏和

信息单张等途径，在机场和各主要边界管制站及的士站，提供最

新的士服务信息。根据该署评估，滥收车资的投诉有所增加，原

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在机场、边界管制站和主要旅游景点，有较多

旅客或内地自游行人士需要的士服务，以致一些不良司机有机可

乘。为打击这种违例行为，尤其在山顶和花园道两个山顶缆车总

站，运输署最近在这两个总站旁的当眼位置设置横额，以提醒乘

客按咪表读数付费，并说明从该处前往各热门地点所需的大约车

资。运输署也支持“马路的事 不容有失”24 小时免费的士失物
热线。此外，该署继续设定更多的士站和的士上落客点，以满足

乘客乘搭的士时希望得到点到点服务的期望。  

12. 所有涉及的士阻塞交通及其它事宜的投诉个案 (195 宗 )，已
转介相关部门采取行动。以的士阻塞交通的问题为例，交通投诉

组已要求警方加强执法行动，并促请运输署考虑采取交通管理措

施，以处理有关问题。  

13. 交通投诉组会继续密切监察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并会与相关部门跟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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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建议性质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b)  服务水平  
(c)  一般性质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b)  交通管理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d)  泊车设施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c)  行车道标记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b)  其它执法事宜

  

    
V.   其它   

                  合计

 去年同季 

 (1.7.11- 30.9.11)
  

  247 [28]  

4 286 [18]  
  101 [10]   

上季  

 (1.4.12- 30.6.12)

 210 [29]
4 536 [35]  

 119 [11]

 今季 

 (1.7.12- 30.9.12) 

  315 [40]
5 370 [21] 

136 [8]  

 4 634 [56]   (88%)  4 865 [75] (90%)  5 821 [69]   (90%) 

70  [4]  
  50 [12]  
  32 [18]  
 15 [10]  

 
50  [4]

 37 [15]
 22 [11]
 12 [10]   

  74 [10]
  39 [12]
  29 [14]

26  [8]

  167 [44] (3%)   121 [40]   (2%)  168 [44]  (2%) 

 19  [2]  

31   

6   

 

27  

16  

6 [1] 

19  

22  

7 [1]  

56 [2] (1%)  49 [1] (1%) 48 [1] (1%) 

 197 [1]  

 156 [1]   

 

223  	
112 [1] 	

229  

146  

353 [2] (7%)  335 [1] (6%) 375 (6%) 

 

41 	[7] (1%)  
 

33 [1]    (1%)  33 [5]  (1%)

 5 251 [111] (100%)   5 403 [118] 	   (100%)   6 445 [119] (100%)

 

    
 

 
    
 
 

 

附件 A(i)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注： (1) 方括号内是本季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 
(2) 	括号内百分率代表每类投诉/建议在季内接获的全部个案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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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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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投訴組接獲投訴及建議的趨勢
(二零零二至二零一一年) 

附件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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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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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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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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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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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i)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九月) 

调查结果

投诉/建议性质 A1 A2 B C 合计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b) 服务水平 

(c) 一般性质

 11 
714 

42 

97 
1 684 

35 

36 
115 

21 

-
1 343 

3 

144 
3 856 

101 

767  1 816 172  1 346  4 101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b) 交通管理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d) 泊车设施

 34 
16 

9 
3 

16 
3 
8 
4 

6 
18 
13 
10 

-
-
-
-

56 
37 
30 
17 

62 31 47 - 140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c) 行车道标记

 26 
15 

8 

1 
1 
1 

1 
5 
-

-
-
-

28 
21 

9 

49 3 6 - 58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199 32 - - 231 

(b) 其它执法事宜  70 42 - 11 123 

269 74 - 11 354 

V. 其它  29 4 3 - 36 

合计 1 176 1 928 228 1 357 4 689 

(25%) (41%) (5%) (29%) (100%)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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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ii)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九月) 

调查结果

交通工具类别 A1 A2 B C 合计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214 484 99 2 799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类专营权) 

50 35 4 - 89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二类专营权) 

15 9 1 - 25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新巴) 

43 40 2 - 85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7 4 2 - 13 

龙运巴士公司  10 12 5 - 27 

过海隧巴  96 100 14 - 210 

港铁接驳巴士 2 12 1 - 15 

居民巴士服务 9 9 2 - 20 

专线小巴 230 168 20 - 418 

红色小巴  26 3 1 - 30 

的士  43 868 2 1 344 2 257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不包括轻铁) 10 53 14 - 77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轻铁) 4 9 1 - 14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5 7 - - 12 

山顶缆车有限公司 - - - - -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1 1 1 - 3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1 - - - 1 

其它渡轮 1 2 3 - 6 

合计  767 

(19%) 

1 816 

(44%) 

172 

(4%) 

1 346 

(33%) 

4 101 

(100%)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 19 -



 

 

 
 

 
 

 

附件 D

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采纳的市民建议

（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九月）  

I. 	 公共交通服务  
 
 把巧明街的士上落客点改为的士站，方便的士有秩序地轮候上落客。  
 
 
II. 	交通管理 
 
港岛区  

 
 缩减坚道一交通灯行人绿灯的等候时间，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延长庄士敦道与湾仔道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以改善交通流量。  
 
 修改成和道与景光街交界处交通灯的运作模式，方便行人横过马路。  
 
 在薄扶林道加设一个「不准右转」交通标志，提醒驾车人士注意。  
 
 在大坑道加设交通标志，提醒驾车人士注意行人。  
 
 在坚尼地道加设一个「请勿停车」道路标记，防止车辆阻塞交通。  
 
 修改南风道与南风径的道路标记和交通标志，以改善道路安全。  
 
 扩阔勿地臣街的行人路，以改善道路安全。 
 
 
九龙区  

 
 修改荔枝角道与枫树街交界处交通灯的运作模式，以改善道路安全。  
 
 延长伟业街「禁止停车」限制区的有效时间，以改善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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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茶果岭道加设道路标记，以减轻交通挤塞。  
 
 在德成街与德兴街交界处加设道路标记，以加强道路安全。  
 
 缩小鲤鱼门道与将军澳道交界处的安全岛，方便行车。  
 
 在兴华街增设电单车位，方便停泊电单车。  
 
 在景福街取消一个泊车位并提供上落客货处，以改善驾车人士的视线
和方便公众上落客货。 

 
 
新界区  

 
 延长湖山路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的行车绿灯时间，以纾缓交通挤塞。  
 
 修改百和路与扫管埔路交界处交通灯的设定，以纾缓交通挤塞。  
 
 在青山公路青龙头段装设栏杆，防止行人乱过马路。  
 
 在大埔头路加设下斜路缘，为行人提供方便的过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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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九月) 

        

 

  

交通工具类别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专营巴士       合计 
或 城巴 城巴            

  (第一类 (第二类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山顶 天星 其它 小计 
投诉/建议性质 九巴 专营权) 专营权) 新巴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缆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65 3 2 3 - 4 28 7 122 - - 2 1 - - 1 - - 238

(2) 路线 16 - - 1 - 1 8 6 5 - - - - - - - - 1 38

(3) 服务时间 2 2 - - - 1 2 - 2 - - - - - - - - - 9

(4) 设置车站 7 2 1 2 - - 11 2 5 - - - - - - - - - 30

     小计 90 7 3 6 - 6 49 15 134 - - 2 1 - - 1 - 1 315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750 67 15 79 - 17 281 17 278 - -  13 - 7 - 1 - 1 1526 

(2) 路线依循情况 5 2 - - - - 6 1 57 - 427 - - - - - - - 498

(3) 驾驶行为不当 93 21 8 13 1 3 41 8 174 38 299 3 5 15 - - - - 722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120 17 4 16 2 4 46 5 291 16 1082 11 2 1 - - - - 1617 
  工作表现 

(5) 滥收车/船费 1 - - - - - 2 - 18 3   547* - - - - - - - 571

(6) 清洁 - 1 - - - - - - 7 - 2 1 - - - - - - 11

(7) 车辆/船只状况 8 4 2 4 - 1 7 3 8 - 10 12 - 4 - - - - 63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29 32 5 21 1 5 62 4 28 - 12 57 2 2 - - 2 - 362# 

小计 1106 144 34 133 4 30 445 38 861 57 2379 97 9 29 - 1 2 1 5370 

(C) 一般性质 26 9 1 2 - - 7 3 13 15 36 9 - 15 - - - - 136

今季合计 1222 160 38 141 4 36 501 56 1008 72 2415 108 10 44 - 2 2 2 5821 

总数 (2102) (3551) (162) (6)

上季合计 825 107 21 105 14 50 303 50 971 72 2186 106 16 27 - 6 1 5 4865 

去年同季合计 644 109 27 114 10 28 267 30 912 79 2308 66 8 8 1 5 2 16 4634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 包括由 52 位投诉人提出的 22 宗有关在公共交通车辆上播放视听节目的投诉 

附件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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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交通服務投訴及建議的趨勢
(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附件 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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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八季有關九巴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附件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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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八季有關城巴(第一類專營權)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附件 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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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八季有關新巴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附件 F(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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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八季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及建議
附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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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有关的士服务投诉及建议的分类

投诉/建议性质 去年同季 上季 今季 

(1.7.11 – 30.9.11) (1.4.12 – 30.6.12) (1.7.12 – 30.9.12)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474 383 383

 (ii) 拒载 469 487 544

 (iii) 兜客 14  2  9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98 115 130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13 20 15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8 3 1 

小计 1 076 1 010 1 082 

(b) 驾驶行为不当 258 280 299 

(c) 滥收车资 357 364 456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109 105 91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线 440 348 427 

(f) 其它* 68 79 60

合计 2 308 2 186 2 415 

* 这些投诉/建议主要是有关的士引致交通阻塞、设置的士站和的士车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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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九月) 

 

 

 

                      

地区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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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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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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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区
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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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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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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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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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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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投诉/建议性质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地点数目) 

(b) 交通管理 

(c) 增设交通标志及

(d) 泊车设施 

设备 

4

(3)

-

1

-

11

(11)

4

4

3

8

(8)

2

1

1

5

(5)

2

1

-

6

(6)

1

2

2

2

(2)

1

2

1

7

(6)

1

2

-

2

(2)

4

1

4

9

(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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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

3

(3)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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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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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1

-

-

(-)

-

-

-

- 

(-)

2 

1 

1 

3 

(3) 

1 

- 

- 

7  

(72) 

3  

2  

26

     小计 5 22 12 8 11 6 10 11 24 4 6 13 7 12 4 5 - 4 4 168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c) 行车道标记 

1

-

-

-

1

-

1

4

-

1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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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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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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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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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1

2

1

2

1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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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 

- 

1

22 

    小计 1 1 5 1 4 3 2 3 5 1 2 - 3 5 4 4 2 - 2 4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b) 其它执法事宜 

13

7

22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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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18

13

10

4

22

14

11

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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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3

3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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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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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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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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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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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小计 20 35 22 12 31 14 36 17 61 12 6 17 18 13 20 17 19 4 1 375 

    合计 26 58 39 21 46 23 48 31 90 17 14 30 28 30 28 26 21 8 7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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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

的士司机违例行为 

2011 
一月至九月 

2012 
一月至九月 增/减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1 256  1 133 -9.8% 

(ii) 拒载	  1 616  1 483 -8.2% 

(iii) 兜客	  23 18 -21.7%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281 357 +27.0%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74 51 -31.1%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55 7 -87.3% 

 3 305  3 049 -7.7% 

(b) 驾驶行为不当	  787 889 +13.0% 

(c) 滥收车资	  947 1 170 +23.5%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312 275 -11.9% 

(e) 不使用最直接的路线	  1 161  1 157 -0.3% 

小计  6 512  6 540 +0.4% 

其它 

(a) 的士阻塞	  109 96 -11.9% 

(b) 	 其它 79 99 +25.3% 

小计  188 195 +3.7% 

合计 6 700 6 73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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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K

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及投诉的方法

市民如欲提出任何有关交通问题的建议或投诉，可用电话与交通投

诉组联络。本组的热线电话 2889 9999 在办公时间有工作人员接听，而在
办公时间以外则提供留言服务。

另一方法是填妥适当表格（交通投诉表格及投诉的士表格），然后

寄往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12430 号本组收。这些表格可向各区民政事务处及
运输署索取。

此外，市民亦可写信向本组提出建议/投诉。本组地址如下：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
政府总部东翼20楼
交通投诉组

本 组 图 文 传 真 机 号 码 是  2577 1858 ，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是  
info@tcu.gov.hk，而网页地址是 www.info.gov.hk/tcu。市民可用上述各种
方法提出建议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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